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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冯明

技
术革命通过催生新型企业组织模式

进而推动经济升级发展。而如何妥

善处理好政府与新型企业组织的关

系是人类经济史上反复会面临的挑战。历史

上既有正面经验，也存在反面教训。在本轮

信息技术革命中诞生了一批新型互联网平台

企业，它们在法律意义上披着企业的外衣，

但本质是一个市场，本文称其为“市场型企

业”。市场型企业的出现使得政府与市场关

系越来越具象化。未来政府与新型互联网企

业的关系将至少在四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一

是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二是个人隐私保护；

三是税收征管；四是创新创业。

新型企业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生产端来看，现代经济史就是一部企业

组织模式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1602 年，荷

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

股份有限公司。从此，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新

兴的商业模式为大规模、远距离、高风险商

业活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荷兰在十七

世纪成为世界性的航海大国和贸易强国，被

誉为“海上马车夫”，与这种新的企业组织

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模式很快被英国借

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皇家特许状的背书下，

在印度以及东南亚东亚地区展开了更大规模

的商业活动。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率先爆发工

业革命，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成为效率更高的

政府与互联网企业关系面临挑战
未来政府与新型互联网企业的关系将在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个人
隐私保护、税收征管、创新创业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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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开始如秋风扫落叶一

般迅速地取代了中世纪欧洲的工场手工业

和作坊学徒制生产组织关系。在大规模工

业化生产的推动下，英国快速成长为头号

工业强国和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日

不落帝国”。与此同时，东西方“大分流”

的大幕拉开，在此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

间里，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显著超越

东方。

十九世纪末，美国石油、钢铁、煤炭、

通讯、金融等众多行业出现了“托拉斯”

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模式，托拉斯的董事

会掌控数家乃至数十家所属企业的生产、

销售和投融资行为。托拉斯组织模式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和现

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超越英

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体也是在此期

间完成的。不过，托拉斯的出现很快也导

致了恶意抬高价格、扰乱市场秩序、阻碍

创新、侵害工人权益等问题，这些问题又

直接引发了美国在世纪之交的反垄断运动。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些企业

开始超越国界进行经营活动，成长为跨国

公司，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

可以说，二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跨国公司推动的。如

今，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购买原材料、

组织生产、销售产品，渗透到现代经济的

方方面面。

从历史视角看待政府与新型企业组

织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新型企业的关系，

是政企双方乃至全社会需要共同面临的挑

战。在这一点上，经济史中既有正面经验，

也不乏反面教训。

典型的正面经验如上文提到的十七世

纪的荷兰和十八世纪的英国。虽然从现

代人的视角来看，东印度公司的企业组

织模式伴随着非正义的殖民侵略和惨无

人道的奴隶贸易，应当被批判；但不得

不承认的是，政府和新型组织关系的妥

善处理在当时的确为荷兰和英国的崛起

提供了强有力的引擎和较为平稳的国内

政治经济环境。

再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既有效利用托拉斯模式快速推进工业化和

城镇化，又能在托拉斯模式对经济繁荣和

社会进步造成了潜在威胁时果断出击，先

后出台《谢尔曼法案》和《克莱顿法案》。

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强势拆分或解散了多

家托拉斯组织，保障了公平竞争和自由贸

易。大量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反垄断实

践及其相关思潮为日后美国经济活力的提

升和社会平权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典型的反面教训譬如清末。票号经过

长期发展之后已经积累了充足的原始资本，

而且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初步具

备了现代银行业的雏形。以日升昌票号为

例，1850 年已在北京、天津、西安、济南、

苏州、扬州、成都、重庆、长沙、汉口、

南昌、广州等地设立了 18 家分号，网点遍

及全国，涉及存贷款、金银汇兑等多种业

务。江南地区的新型工商业企业也已经初

步规模，有了长足发展。然而，由于中国

古代长期畸形的政商关系，加之国内动荡

的政治环境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压力，这些

新型的本土金融组织方式和工商业组织方

式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除此之外，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日

本政府与六大财团的关系、德国政府与大

型制造业企业的关系、韩国政府与三星集

团的关系等案例都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妥

善处理好政企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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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型企业”的出现使得政府与

市场关系具象化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一

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元问题，也是影响经

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很

大程度上也源自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

调整优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互联网革命的大背景为如何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大课题增添了新的含

义。过去，“市场”作为买卖双方进行交

易活动的场所，更多的是一个虚拟概念，

而非实体。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市场”，

可能存在物理场所，如乡村集贸市场、百

货大楼等，甚至可能连物理场所也不存在，

如出租车市场、民间借贷市场等。然而，

随着新型互联网企业的出现，“市场”开

始成为法律实体：网购者和网上店铺在淘

宝网上进行交易，淘宝网实际上就是一个

在线市场，但它本身在法律意义上也是一

家公司实体；乘客在 UBER 或滴滴上与出租

车司机或私家车主进行交易，UBER 和滴滴

是一个约车市场，但它们本身在法律意义

上也是一家公司实体。笔者曾将淘宝网、

滴滴打车、携程网等这一类新型互联网平

台企业定义为“市场型企业”—它们虽

然在法律意义披着企业的外衣，但不同于

科斯范式下的企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

“市场型企业”的超大规模性源于互

联网平台的“双边市场效应”。电商网

站、网约车软件、搜索引擎都属于经济学

上所谓的“双边平台”。以淘宝网为例，

平台上的网购用户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

店铺入驻；反之亦然，越多的店铺也会吸

如果说“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在过去是一对虚指的、
抽象的矛盾的话，那么这
一矛盾未来将越来越具象
化。在未来，当政府与市
场关系具象化之后，两者
之间的缓冲地带随之消
失，一旦处理失当就容易
引发显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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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多的线上消费者。这些双边平台一旦

发展成型之后，平台上的任何一方就会因

为另一方的存在而对平台保持着较高的黏

性，不会轻易离开。于是，这些平台企业

就演化成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后来

者想要重新建立类似功能新平台的可能性

也大大降低，而只能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

开发新业务。也因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

往往产生于大型经济体中。根据 2018 年

2 月的数据，市值排名前十位的互联网公

司，有 6 家位于美国，分别是谷歌母公

司 Alphabet、亚马逊、脸书、Netflix、

Priceline、Salesforce；有 4 位位于中

国，分别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

互联网行业仍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未来仍

将不断有新的行业巨头出现，作为新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但可以预见的是，新兴巨

头仍很难诞生于除了美国、中国、印度之

外的其他地方。这一点与传统制造业企业

存在根本不同。

于是，如果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

过去是一对虚指的、抽象的矛盾的话，那么

这一矛盾未来将越来越具象化。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将逐渐具象化为政府与淘宝等电商平

台的关系、政府与滴滴打车等网约车平台的

关系、政府与易租宝等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关

系。在过去，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失

当，虽然可能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影响长

期经济增长，但一般不至于爆发显性冲突；

但在未来，当政府与市场关系具象化之后，

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随之消失，一旦处理失

当就容易引发显性冲突。

政府与新型互联网企业的关系面临

四方面挑战
具体而言，随着新型互联网“市场型

企业”的出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至少

在如下四个领域面临突出挑战。

一是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未来在市

政交通、消防安全、传染病防控、舆论宣

传等传统上由政府负责的社会治理和公共

安全问题上，将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和云

计算。而增量数据资源中的绝大部分会产

生和积累于新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中，并且

这些平台企业不论在存储能力上还是运算

能力上均远强于政府机构。一方面，政府

想要更好地行使交通、消防、传染病防控、

舆论引导等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保障职能，

就难免会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平台企业。

而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能力与责任、

权利与义务往往是相伴随的，这些互联网

平台企业也势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上

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行使一部分过去专

门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可以确定的是，未

来政府与新型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边界会发

生重塑，但新的边界在哪里？政企之间呈

现何种新的分工合作模式？仍待实践探索。

需要警惕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政府与

新型互联网企业的边界可能长期处于模糊

状态，权利义务划分容易出现模糊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者关系处理不好、

容错机制弹性不够，则易于爆发冲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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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

二是个人隐私保护。信息技术革命促

成了数据收集能力、储存能力和运算能力

的飞跃，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

一个挑战—个人隐私边界被大大收缩。

互联网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能够跟踪收集用

户的消费、社交、交通出行、娱乐等全方

位数据。这些数据资源具有宝贵的商业价

值和社会价值。然而，这些数据的所有权

归属于谁？数据使用应当受到何种程度的

约束？互联网平台是否应当为这些数据资

源的使用向用户付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

界在哪里？政府和企业分别应当在个人隐

私保护中发挥何种作用？等等问题目前

尚未明确。近年来世界各地已经先后出现

了多起互联网企业滥用个人数据的案例。

2016 年美国大选中，脸书公司（Facebook）

发生数据泄漏，据报道有五千万用户的数

据被剑桥分析公司获得，用于为特朗普竞

选团队提供决策支持。该事件再次为互联

网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体制机制探索敲响

了警钟。

三是税收征管。只有政府才具有征税

权，不过在实践中有些税目是由企业代征

代缴的。税法上称之为“代征代缴义务人”。

例如，用人企业在给雇员发放工资的过程

中就有代征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随着

互联网业态的不断丰富和复杂化，未来在

税收征管与稽核方面，政府可能会越来越

依赖于某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2017 年网上零售额已超过 7

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到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5%。随着网上销

售规模越来越大，淘宝网等相关电商企业

的代征代缴责任也日趋重大，政府作为税

权人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代征代缴义务

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为敏感。如果关

系处理不当，未来在这方面是可能跌大跟

头的。在这一点上，晚清政府与山西票号

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尤应引以为戒。

四是创新创业。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

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主要为创业团队提供

资金支持；但在互联网行业的创业投资中，

初创企业要想长大，不仅需要外部的资金

支持，而且需要用户流量支持。最主要的

流量入口已经被几大互联网巨头掌控，如

百度掌控着搜索入口、阿里巴巴通过淘宝

和支付宝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网购和支付入

口、腾讯通过 QQ 和微信掌握着社交入口

等。后来者想要快速、大规模地获取用户，

就必须借助于巨头们的流量支持。这导致

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创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既有巨头。根据专业机构 IT 桔子的统计

数据，截至 2017 年底腾讯进行了 483 笔

投资，阿里进行了 296 笔投资，百度进行

了 134 笔投资。腾讯和阿里巴巴成为中国

创投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尚未上市的估

值排名前 30 的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中，

有 80% 接受过 BAT 中至少一家的投资。有

业内资深人士断言，互联网创业公司在发

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只存在两种命运：要么

被阿里巴巴收购，要么被腾讯收购；否则

只能死路一条。如此表述虽然夸张，但其

反应的问题值得深思。虽然从短期来看，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行业目前仍然是创新创

业最活跃的领域；但从长期来看，既有互

联网巨头是否会演变成阻碍创新的力量？

有利于社会但可能损害既有巨头利益的破

坏性创新未来能否持续涌现？政府应不应

该采取措施加以规制？等等问题都有待深

入研判。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